
附件2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创新

能力 优化创新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示范区”）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主要载体作用，提升中关村示范区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环境，促进中关村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研究修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创新能力 优化创新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主要考虑

一是突出支持重点。该办法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主体和环节进行修订。如知识产权政策聚焦培育高水平知识产权专业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挖掘孵化、评估评价、运营转化、维权服务、风险处置、融资等创新服务探索，引导企业提升高价值专利承接转化能力及知识产权融资能力等方面予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政策聚焦首创产品市场应用的关键环节问题，对首创产品首次进入市场、保险补偿等方面予以支持。

二是突出支撑产业发展。标准支持政策围绕“中关村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推广，以及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深度参与予以支持，强化标准化对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新增支持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支持符合分园主要产业方向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进一步集聚，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品报批、产业化等方面支撑分园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三是突出政策的指向性和准确性。强化中关村科技服务平台创新服务、公益性服务的引导性和指向性，并对每类平台的相关费用予以明确和细化。调整优化社会组织支持资金量化评价指标，根据工作绩效分档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工作与中关村示范区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明晰国际创新资源政策有关概念，如将“中关村离岸孵化器”支持内容与“中关村海外孵化器”合并，对国际合作创新园与国际合作创新中心的概念进行了整合。

（二）起草过程

一是梳理原《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落实新出台的《关于强化高价值专利运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中科园发〔2020〕22号）、分园特色产业政策等，作为本次《管理办法》修订工作的基础依据。二是多次组织企业、社会组织、知识产权专业机构、高校院所等开展座谈或实地调研，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政策需求。三是在采纳有关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管理办法》修订稿，并开展了多轮论证、完善，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包括四章五节三十四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知识产权。支持中小微企业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引导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为其提供相关服务；支持中关村示范区领军示范企业开展知识产权高端推进工作；支持企业通过许可、受让方式获取在京高校院所高价值专利；支持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融资租赁、知识产权收购许可等方式运营高价值知识产权为融资赋能；支持知识产权专业机构开展专利收储运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处置、专利维权融资等运营服务创新；支持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以优惠价格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评估评价服务，并承诺在出现违约时进行风险补偿。

（二）技术标准。支持企业制定“中关村标准”、国际标准以及制定、使用“中关村标准”检测认证实施规则；支持企业负责人担任国际知名标准化组织重要职务；支持企业在京组织、承办实质性国际标准化活动或会议；支持企业赴境外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支持企业承担“中关村标准”相关技术机构秘书处工作，举办实质性“中关村标准”标准化活动或会议；支持企业将产品和服务进行“中关村标准”认证并使用“中关村标准”标识；支持企业推广“中关村标准”应用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大工程、政策制定、行政管理、采购、公共管理以及国内外重大市场应用场景中；支持标准化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标准化战略制定、企业标准体系建设、标准需求预研、标准布局与创制、国际标准化信息和标准数据、标准人才培训等服务。
（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中关村创新主体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培育前沿技术企业，支持前沿技术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支持各区政府（分园）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推进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面向已联合中关村管委会出台专项产业政策或规划的分园，支持符合分园特色产业定位的创新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分园集聚发展；支持中关村首创产品首次进入市场，推动技术水平国际、国内领先的首创产品市场应用；建立健全保险补偿机制，提升企业应用推广北京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和中关村首创产品过程中的风险应对能力；对购买中关村创新医疗器械试点保险产品的企业给予保费支持。

（四）国际创新资源。支持各类创新主体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合作，鼓励在海外建设特色鲜明的科技园区、研发中心、中关村海外孵化器;支持集聚国际高端创新资源，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在中关村示范区内建设运营中关村区域性国际创新中心，支持海外科技型企业在中关村示范区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支持科技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服务机构在中关村示范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各类创新主体与海外科技型企业、高校院所、研发机构、人才团队开展研发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创新主体举办或承办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参加具有国际重要行业影响力的境外展览展示以及承担国家、北京市和中关村示范区重点国际交流任务，规范和加强中关村海外联络处建设管理，支持中关村医药健康企业申请国外注册认证。
（五）社会组织及科技服务平台。一是支持中关村社会组织围绕示范区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开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公益性专项工作；支持中关村枢纽型社会组织搭建平台提供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培育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环境推动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发展。二是支持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支持技术转移服务类、知识产权服务类、检测认证服务类和军民融合创新类平台聚集服务资源，提供相关专业服务。三是支持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与中关村企业联合开展技术产品的商业化概念验证，推动成果在京转化落地；支持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与中关村创新创业主体的交流合作。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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